
问 题讨论

修订后的 《会计法》
需继续完善的 几个问 题

刘航宇

新《会计法》的实施，对于规范会计行为，建立健全会

计秩序，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充分发挥会计职能作用，

具有重大意义。但笔者在学习领会其立法宗旨和具体规定

的同时，也感觉到修订后的《会计法》仍有一些尚需完善之

处。本文冒昧提出，意在抛砖引玉，以利可能出台的《会计

法》实施细则更加完善。

一、部分条文留有计划经济模式的痕迹

原《会计法》（1985年）中一些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

工作管理模式的条文仍出现在修订后的《会计法》中：

1、修订后的《会计法》第6条规定：“对认真执行本法，忠

于职守，坚持原则，做出显著成绩的会计人员，给予精神的

或者物质的奖励。”笔者认为该条已不合目前实际。第一，认

真执行本法，忠于职守，坚持原则本身就是对会计人员的基

本要求，做到了就是守法，否则即是违法，触犯法律的将受

到处罚。对履行法律规定义务的会计人员，国家无义务给予

精神的或物质的奖励。第二，精神或物质奖励的给予人主体

不明确。在计划经济下，主体是国家自然明确。但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多种多样，因

此，本条规定的奖励授予人是谁模糊不清，是由单位给予会

计人员精神或者物质的奖励，还是由会计工作主管部门即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奖励？还是由同级人民政府奖励？第

三，该条文的模糊性还在于它是任意性规范还是义务性规

范难以判断。即对做出显著成绩的会计人员，是“可以”给予

奖励，还是“应该”给予奖励？如果是义务性规范，对做出显

著成绩的会计人员如果单位或会计行政主管部门未给予奖

励，则已构成违法行为中的不作为，显然与立法本意不合。
如果是任意性规范，则该条文无意义。第四，“显著成绩”这

样的术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不宜出现在法律

规范之中。因为会计人员的职责就是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实

施会计监督。在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规定的行

为时，往往会受到单位负责人的打击报复，这时单位领导人

怎能认定其“作出显著成绩”？即便是由国家进行奖励，也有

可能给那些丧失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与单位领导人串通违

法犯罪的会计人员以可乘之机，由其单位推荐而受到奖励。
2、修订后的《会计法》第8条第1款规定：国家实行统一

的会计制度。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

本法制定并公布。第8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依

照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制定对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

有特殊要求的行业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具体办法或

者补充规定，报国务院财政部门审核批准。这里的“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在第50条中作了解释，即指：国务院财政部

门根据《会计法》制定的关于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机构

和会计人员以及会计工作管理的制度。这就把会计制度作

广义解释了，并且沿用了“制度”这一不规范的陈旧的概念。
笔者认为似有不妥。第一，参照国际惯例，我国关于会计核

算的“会计制度”（与《会计法》中的会计制度相比，外延较

窄）最终将由会计准则体系来取代。国家不再制订具体的会

计核算制度。况且《企业会计准则》第3条明确规定：“制订企

业会计制度应当遵循本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第53条

规定：“全国统一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由财政部根据本准

则制定”。所有这些规定，均突出了会计准则高于会计制度。
第二，《会计法》中规定的“会计制度”与行业会计制度概念

不同，容易造成混淆。况且，除了行业会计制度外，财政部关

于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以及会计工作管理的制

度均没有明确称为会计制度。第三，《会计法》第7条明确规

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会计工作。这说明各项会计工

作的管理已具有统一性，且有多处关于国务院财政部门会

计管理职权的条文。因此，关于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会计

人员以及会计工作管理的规章自然应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制

定。所以，没有必要把上述内容列入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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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二、有关外部监督的规定需进一步强化

1、关于财政监督职权。
第32条第2款规定，财政部门对单位会计凭证、会计账

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实施监

督，发现重大违法嫌疑时，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可

以向与被监督单位有经济往来的单位和被监督单位开立账

户的金融机构查询有关情况，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应当给

予支持。笔者认为：第一，《会计法》赋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财政部门财政监督权，在这里却限制了实施财政监督中极

为重要的查询权的行使，仅将查询权赋予了国务院财政部

门及其派出机构，这样做虽然强化了中央财政对中央部门

及中央企业的监管，但是对地方财政对所属行政事业单位

及地方国有企业实施财政监督是十分不利的。试想，县级以

上省级以下财政部门在实施财政监督时如果无权向有关单

位及金融机构查询情况，怎能取得足够的证据，有效地实施

会计监督和进行行政处罚呢？由此，《会计法》第六章有关会

计法律责任中县级以上省级以下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的行政

处罚权很可能无法实施，这对强化财政监督、规范会计秩序

是十分不利的。第二，查询对象遗漏了个人，因为与被监督

单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可能是单位，也可能是个人，而且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个人的经济业务往来往往存在较多的违

法现象。因此，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会计法》

应该而且完全可以规定财政部门可以向与被监督单位有经

济业务往来的单位及个人查询有关情况。第三，受查询的金

融机构范围过窄。该条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及派出机构可

以向被监督单位开立账户的金融机构查询有关情况，而遗

漏了有借贷及其他经济业务的金融机构。由于被监督单位

多种多样（包括投资公司、金融机构），因此，有可能是被监

督单位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拆借），也有可能是金融机构

向被监督单位提供资金。因此，为强化财政监督，在制定《会

计法》实施细则或今后《会计法》进一步修订时应规定财政

部门有权向被监督单位开立账户或有借贷等业务往业的金

融机构查询有关情况。
2、关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规定。
（1）关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范围。修订后的《会计法》第

20条第2款规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会计报表、会计报

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需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审计报

告应当随同财务会计报告一并提供。事实上，截止到目前，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财务会计报告必须由注册会计师进行

审计的几乎没有。即使是国务院新近颁布的《财务会计报告

条例》也没有明确规定哪些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注册会计

师进行审计，多数审计业务还是由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规章

来规定的，如对国有企业由财政部来规定，对公司制企业由

国家工商局规定等。国务院国发[1996]16号关于《整顿会计

工作秩序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质量的通知》也仅仅作了概

括性规定，但该文件并非行政法规。因此，宜在《会计法》中

规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均可规定需经注册会计

师审计的范围，但是行政规章不得限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业务范围。这一问题也可在《注册会计师法》修订时把注

册会计师的审计业务范围明确一下，如对公司制企业或所

有企业法人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均须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同时，为防止挂一漏万，可以列名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财

务会计报告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其它单位。
（2）关于注册会计师的查询权。《会计法》第31条没有规

定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查询权。截止目前，会计师

事务所尚无查询权，即使是对应收账款的企业询证函及对

银行存款的银行询证函均是以被审计单位的名义发出的。
为强化财务会计的社会监督，可以留待《注册会计师法》修

订时予以规定。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会计师事务所与委托

人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中约定来解决，即注册会计师查

询权不是法律授予而是依据约定而获得的权利（非法定权

利而是合同权利）。

三、关于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行政处罚的实施

主体问题

《会计法》第42、第43、第44条均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财政部门在有关情形下有权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笔

者认为，由县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是不妥的。第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系会计人员参加全省统

考、由地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颁发的。第二，吊销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是对会计人员个人极为严厉的行政处罚，由县级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实施欠稳妥，因为县级人民政府财

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人员配制及人员素质目前尚难以担此

重任。建议对吊销会计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由地

市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实施（县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可提

出建议）。

四、关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制度

修订后的《会计法》没有规定国家对会计人员实行专业

技术资格制度是一大缺憾。因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制度事

关1 200万会计人员，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制度，有利于提高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加快高层次会计人才

的选拔。
（作者单位：河南内黄衡平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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